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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母“带孙”行为的法律关系认定
———李某、万某诉邓某劳务合同纠纷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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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父母将子女交由子女外祖父母( 祖父母) 照顾并承诺支付一定费用，在其未按时支付费用的情况下，外祖父母( 祖父母) 有权

要求外孙子女( 孙子女) 的父母支付相应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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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原告李某、万某的女儿李某某与被告邓某于 2006

年登记结婚，2007 年 1 月生育一女名邓某某，2014 年 2
月协议离婚，协议约定婚生女邓某某由被告抚养，如有

家庭债务全归被告负责承担…等。原告女儿李某某与

被告邓某于 2009 年 11 月将邓某某送至原告处，由原

告照顾邓某某的生活、学习。原告先后支付了邓某某

2010 年 2 月至 2011 年 8 月的甜甜幼儿园学费及学杂

费 11700 元(每月 650 元)、2012 年 9 月至 2014 年 3 月

萍乡市安源区城区小学的学杂费 677 元等。2014 年 3
月，被告将女儿邓某某从原告处接回抚养。原告李某、
万某起诉要求判令被告邓某支付 2009 年 11 月至 2014
年 3 月共计 53 个月为其抚养女儿邓某某的 37100 元

费用(包括垫付的生活费、学费、劳务费等)。法院最

后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自由裁量判决被告邓某应

支付原告李某、万某劳务费及其他费用 31800 元。
【法律分析】
父母是子女的监护人，抚养未成年子女是其法定

义务，在父母有抚养能力的情况下，孩子的祖父母或外

祖父母对自己的孙子女或外孙子女并没有法定抚养教

育义务。本案中，被告人邓某与李某某于 2009 年 11
月将女儿邓某某送至原告人处，请求原告人照顾邓某

某的生活、学习，并同意支付一定的报酬，故原告抚养

邓某某所产生的劳务费以及其他费用应由被告人支

付，双方形成劳务合同关系。处于传统的家庭伦理，在

我国，绝大多数老人一辈子均默默为自己的子女付出

心血甚至一切，但这种付出并非一种义务和必须，完全

是出于对子女的血浓于水的关爱之情，也不意味着我

们可以对老人的付出感到理所当然。“家务啃老”和

让老人带孙子在当下的中国司空见惯，从情理和伦理

上讲，“家务啃老”或许有一定的存在的合理价值。一

方面，现代社会不断加剧了年轻人的竞争压力，为了一

家的生存和生计使他们不得不在外面打拼，的确无暇

也无力分担家务和带小孩。另一方面，基于与孙子女

之间的血缘关系，老人帮助子女带小孩，分担他们的肩

上重担，也属亲情之体现。但问题的反面却是，越来越

多的现代年轻子女将老人“免费带孙”看成老人理所

应当的义务，且疏于对老人经济、情感上的帮助和安

抚，造成一定条件下老人心理的失衡以及不能负担之

重。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推进，以及公民法

律意识的提升，过去许多“清官”难管的家务事，逐渐

走上法庭，而对老人索求“带孙费”的诉讼就需要在法

律层面作出应有的判断，其不仅能有效维护老年人的

合法权益，更是具有极强的示范意义，对于规范家庭关

系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一、外祖父母( 祖父母) 是否具有抚养外孙子女

(孙子女)的法定义务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成

年人的父母是其法定监护人，父母的这种监护既是一

种权利，也是一项义务，这种民事法律关系因子女的出

生而开始。除人民法院因父母作为监护人对未成年人

明显不利，依法取消其担任监护人资格外，具有监护能

力的父母既不能被非法剥夺监护权利，又不能无正当

理由放弃履行监护职责。其次，未成年人的外祖父母

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法定监护人。《民法通则》第

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

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

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姐;(三)关系

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

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由此可见，就是祖父母、外祖

父母是除未成年人父母外的第二顺序法定监护人。外

祖父母是该条款中未成年人亲属的第一顺序人，在一

定条件下负有担任监护人的法定义务，但其担任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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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未成年人的父母双亡或丧失

监护能力，或依法被取消监护资格;二是有监护能力。
监护制度是对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

进行保护的一种民事法律制度，作为监护人当然的对

子女需尽抚养教育的义务。被上诉人作为孩子的外祖

父母，虽具有法定监护人资格并具有抚养能力，但在孩

子的父母有监护能力且未被依法取消监护资格的情况

下，就只具备对孩子的监护资格，没有对孩子监护的义

务。另外，根据我国《婚姻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对

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孙子女、
外孙子女，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抚养的

义务。反过来，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的

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

赡养的义务。该规定实际上明确了祖父母、外祖父母

对孙子女、外孙子女具有法定抚养义务的前提条件。
而本案中，李某、万某虽具有负担能力，但其未成年外

孙女邓某某的父母均健在且具有抚养教育的能力，李

某、万某没有对邓某某法定的抚养教育义务。
二、带孙行为导致外祖父母(祖父母) 与外孙子女

(孙子女)父母之间相关法律关系的形成

如果双方对抚养时间、费用等进行了约定，此种情

形一般认定外祖父母( 祖父母) 与外孙子女( 孙子女)

父母之间的抚养关系构成民事上的劳务法律关系。这

种劳务关系主要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等主体之

间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因提供劳务服务而形成的民事

权利义务关系。劳务合同是指因劳务关系而在劳务提

供人与劳务接受人之间，依照法律规定签订的协议，一

方提供劳务，另一方支付合理报酬的合同。外祖父母

(祖父母) 虽一般情形下不具有抚养外孙子女( 孙子

女)的法定义务，但法律并不禁止其与外孙子女( 孙子

女)父母进行约定情形下对外孙子女(孙子女) 事实上

进行的抚养。即外祖父母(祖父母) 与外孙子女(孙子

女)父母之间完全可以通过协议约定的方式来确定老

人在抚养外孙子女(孙子女) 方面的权利义务，而这种

约定，基于亲情，一般情形下不会明确说明双方之间为

雇佣、被雇佣的关系，而是约定俗成的把孩子交由外祖

父母(祖父母) 带，父母支付一定费用，且一般不会有

书面的协议。而对外孙子女( 孙子女) 的抚养，更多的

是劳动上的付出，而且是一种强度很大、非常辛苦的劳

动，当然符合劳务关系的一般特征。本案中，被上诉人

主张上诉人在将邓某某交给其抚养时明确表示了支付

一定的费用，而上诉人未予否认且抗辩已经按约定支

付了相应的费用，双方因相应费用而产生纠纷，可视为

劳务合同纠纷。
如果双方未有约定，该种情形一般认为双方构成

无因管理民事法律关系。也即没有法定或者约定义

务，为避免造成损失( 既包括自己的损失也包括他人

的损失)，主动管理他人事务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法

律事实。是管理人和收益人之间发生的一种债的法律

关系。无因管理之债形成后，管理人享有请求本人偿

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的债权，本人负有偿

还该项费用的债务。在实际的生活中，常常发生父母

因离婚、不良恶习( 主要表现在吸毒、赌博) 等而对未

成年子女疏于照顾或者均不抚养子女的情形，而外祖

母(祖父母)基于血缘亲属之情对外孙子女( 孙子女)

进行照顾，既无法定的义务，又未受其监护人的委托，

只因为了有利于外孙子女( 孙子女) 的健康成长，自愿

地抚养，并为此支付相应的费用，而血缘亲属关系，虽

然是外祖父母( 祖父母) 愿意抚养外孙子女( 孙子女)

的内在原因，但该血缘亲属关系并不必然导致外祖父

母(祖父母)法定义务的产生，在没有法定和约定义务

的情况下，显然其行为符合无因管理的条件。
三、审理此类案件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老人提起该类诉讼案件，其本意往往不是对

于“劳务费”的期待，而主要在于以下原因:一是子女

的婚姻家庭破裂(通常为离婚状态)，子女的父母出于

为自己子女“讨说法”的心理而起诉子女的配偶，要求

其支付“带孙”的劳务费。二是子女疏于对父母的照

顾和情感上的安抚，导致父母心理的失衡，出于“惩

戒”子女的心理，而起诉索要“带孙费”。该类案件的

审理中应注意从情理和伦理上对双方当事人的疏导，

毕竟老人与孙子女以及子女之间有血缘关系，一定的

付出也是亲情所在。
(二)关于“劳务费”应如何认定的问题。在老人

与子女对带孙费用有明确约定的情形下，可以按照双

方的约定予以确认。在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

不明的情形下，老人隔代抚养外孙子女( 孙子女) 毕竟

不同于一般的请保姆等市场经济，将该劳务完全按市

场价格量化亦不利于老人与子女或与孙子女之间情感

的融合，而特定情形下，老人在照顾外孙子女 ( 孙子

女)的过程中不可能每一项费用的支出均事先取得子

女的同意，而一旦诉讼至法院，当事人极易因为费用支

出以及支出的标准问题是否经过协商一致或者是否具

有必要性而产生争议，我们认为一般情况下费用的确

定可以根据外孙子女( 孙子女) 的需要以及其父母负

担能力和当地的生活水平确定，可参照离婚纠纷中父

母对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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